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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王敌报道 3月13日

起，广州市“攻坚01”电动自行车专项整

治行动正式打响。全市交警部门开始严

打涉牌涉证、闯限行、非法改装、逆行闯

红灯等严重违法行为。

有电动自行车背了10条违章
“您好，请停车。您这车牌上套个

布套，是怕它冷，还是怕它被电子警察

看见？”交警把一名骑行人拦下，指了指

那块被遮得严严实实的车牌。昨天上

午，广州交警在小北路地铁站周边查获

了多辆违规上路的电动自行车。骑行

人挠了挠头，支支吾吾。最终，因故意

遮挡号牌，他被处以50元罚款。

几分钟后，又一名遮挡号牌的骑行

人被拦下。交警一核验，发现车牌为假

冒，而且这辆车因为违规，根本就无法

上牌。“车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卖家说会

给我一个车牌，我知道是假的。”骑行人

倒也坦诚。结果很直接：车被扣留。

交警部门还在现场查到“违章大

户”——一辆电动自行车身上背着10条

违法记录，内容涵盖违规驶入高架、未

按非机动车道行驶等，最早的违章可以

追溯到去年 12 月。“我 1 月才拿到这辆

车，不知道有这么多违法行为。”骑行人

解释，车是公司的，今年分派给他。

虽然违法行为不是他造成的，但他

还是当场配合处理完所有记录。

宽严相济，有人扣车有人做劝导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广州交警对电

动自行车的管理讲究“分类处理、宽严

相济”。除了扣车，现场，一男子载着一

女子经过小北路口被拦下，两人都没戴

头盔。交警没有直接开罚单，而是递上

一件志愿者马甲和一杆劝导旗。“您可

以在现场以志愿者身份执勤体验，劝导

不文明交通行为。”交警说。

于是，这对男女穿上马甲，站到路口，

当起了志愿者。这招比罚款更费时间，但

效果可能更好。毕竟，站半个小时比交50
元更能让人记住：下次出门，头盔得戴上。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越秀

大队李警官介绍，“攻坚 01”行动开始

后，针对涉牌涉证、闯限行、非法改装、

逆行闯红灯等严重违法，交警采取现场

查处加电子抓拍的方式，在不同路口、

路段开展集中整治。而对于轻微违法，

则联合各区在全市重点路口、路段开展

警示教育劝导。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今

年以来，广州全市已累计开展交通警示

教育劝导超100万宗。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百日，广州仍有商家狂打“擦边球”规避新规

外地黄牌成卖点“先上后改”套路多
自2025年12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24）

新国标全面禁止非合规车型销售以来，已过去三个多月。新快报记者近日走
访广州增城区、天河区多个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发现，部分商家仍在打“擦边
球”，通过推荐消费者上外地“黄牌”（摩托车牌），或诱导消费者“先上牌后改
装”等方式，继续销售不合规电动自行车。更有甚者，直接建议消费者不上牌
以规避检查，“躲着交警走”。律师提醒此举已涉嫌多重违法行为。

■采写：新快调查组

商家行为涉嫌欺诈
针对上述乱象，广州市政协委员、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

殷指出，部分商家的行为已涉嫌多重违

法。

“商家以‘可上外地摩托车牌’（实

则限制区域行驶）或‘上牌后可改装’为

诱饵进行销售，属于对商品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误导消费者。”郑

子殷认为，此举已构成《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界定的欺诈行为，消

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同时，非法

改装本身直接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标准

与产品质量法，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

胁。商家教唆消费者“躲着走”的行为，

更是对国家“全链条整治”政策的公然

挑战。他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据相

关法律，对违规商家处以没收产品、罚

款乃至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构成犯罪

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他向广大消费者发出呼吁：“坚决

抵制任何形式的非法改装，依法登记

上牌。购买时务必索要并保管好发

票、合格证、保修卡。如果发现商家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要注意留存证据，积

极举报。”

●市场暗流涌动：
商家“各显神通”规避新规

3月10日，新快报记者来到增城区新

塘镇新风路，这里聚集了数十家电动自

行车销售店铺。走进其中一家，店内显

眼位置停放着数辆体型较大的电动自行

车，与角落里符合新国标的“国标车”形

成鲜明对比。店家热情地介绍，这些车

可以上“黄牌”，即电动摩托车牌照，但多

为粤H、粤K等外地牌照。他直言不讳地

建议，这类车最好只在增城区内行驶，如

果要去其他区，则“最好不要上牌”。

在另一家店铺，老板则极力推销一

种“便捷”的上牌服务。他声称，上“黄

牌”不需要机动车驾驶证，只需提供身份

证和车辆合格证，花费 600 元便可包办

牌照及一年保险。当记者质疑驾驶此类

摩托车是否需要相应驾照时，对方摆摆

手说：“外面很少人会查。”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为了满足部分消

费者对速度和续航的“特殊需求”，不少店

铺以销售这类可上外地“黄牌”或本地“白

牌”（合规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车辆为主，

而完全符合新国标的车型反而成了少数。

●利益链条驱使：
“先上牌后改装”成公开秘密

另一种更为隐蔽的违规操作是“先

上牌后改装”。在一家档口，销售人员向

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标准流程”：先用符

合新国标的车型配上原装电池通过审

核，装上正规的白色号牌后，再将车骑回

店内进行改装，更换大容量电池、解除速

度限制。

恰巧，一名外卖骑手进店咨询，他明

确要求店家为其改装一辆续航能达到

200 公里的电动车，以满足全天工作需

求。

另一家店的商家更是将改装服务

“套餐化”。他向记者推荐了一款打包价

4600元的车型，包含上牌、改装100公里

续航电池、解速等服务，并提供一年质

保。商家坦言，上牌时需使用原厂合规

电池，待成功上牌后再更换，并“贴心”叮

嘱：“只要不改动车身外观，戴好头盔，被

交警查到的概率很低。”

此外，部分商家还打起了“二手车”

的主意。在增城区白江地铁站附近，有

店家公然售卖挂着深圳、东莞等地白牌

的二手电动自行车。店家表示，付款即

可直接开走，无需办理过户手续。当被

问及外地牌能否在本地合规行驶时，得

到的回答如出一辙：“看到交警和电子

眼，就躲着点。”

这种乱象不仅存在于增城，在天河

区吉山村的某家店内，商家同样表面出

售合规车辆，背地里进行改装。

●法规红线不容挑战：
违规销售与上路均涉违法

商家的这些操作看似“贴心”，实则

已踏入法律禁区。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

起，所有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已

被全面禁止销售。近期，广东省内外已

有多起相关案例被查处。

如广州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检

查中发现某电动自行车经营部仍在店内

摆放待售的旧国标车辆，并已依法对其

立案调查。

那么，消费者购买了这些违规车后，

能否在路上合规行驶？答案同样是否定

的。首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悬

挂黄色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必须持有D
或E类驾驶证。更重要的是，记者查阅

《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发

现，外市籍摩托车（即非粤A号牌）在广

州市行政区域内是全天候禁止行驶的。

这意味着，商家推荐消费者上的外地“黄

牌”，在广州市区基本等同于“无效牌

照”，上路即面临处罚。

3月 13日，新快报记者就增城区发

现的情况致电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了解。但截至发

稿，记者尚未收到进一步反馈。

整治电动自行车，广州启动“攻坚01”行动

车牌套布套怕被拍？
交警：拆了，罚款！

■增城出现悬挂“粤H”外地黄色车牌以及深圳、东莞等地牌照的

电动自行车。

■广州交警在越秀区一执法点当场查获多辆违规上路电动自行车。

新快报记者 观显锋/摄


